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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0 年 8月 18日，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重

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涪陵国投”）签署了《重庆市

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认购协议”）。鉴于目前相关

监管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、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，

并与相关各方充分的沟通及审慎论证，决定先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

股票事项、撤回申请文件，并将在修改和调整方案后尽快向中国证监会重新递交非公

开发行的申请材料。2020 年 11 月 11 日，公司与涪陵国投签订了《重庆市涪陵榨菜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终止协议”）。根据公司 2020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终止协议的主要

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

甲方：公司 

乙方：涪陵国投 

签订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11日 

二、协议主要条款 

第一条 认购协议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，除保密条款应继续履行外，其余条

款均不再执行，对甲乙双方均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且甲乙双方互不因该等终止承担

任何违约责任。 

第二条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本终止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达，双方就认



 

购协议的订立、履行、终止均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。 

第三条 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本终止协议生效后，任何一方不再依据《认购协

议》享有权利或履行义务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。  

第四条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人名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，并于

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持贰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

 

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 


